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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函 編號：8-2-1-207） 

陳委員就苗栗縣醫療資源不足，為減少民眾就醫成本，提升苗栗醫療品質，與促進在地就業

機會，爰建請行政院協助後龍醫療園區加速完成並並輔導生技廠商進駐，俾形成醫療產業園區問題

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苗栗縣醫療資源概況： 

(一)急性一般病床數每萬人口 26.97 床（許可數 36.13 床） 

(二)區域級醫院 2 家，地區級醫院 14 家。 

(三)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1 家（財團法人為恭醫院） 

二、本署於 96 年 8 月 28 日原則同意遠雄健康生活園區基金會設立「趙萬枝紀念醫 院」，設置急

性一般病床 450 床。 

三、該法人已取得苗栗縣政府核發整地排水計畫與建築物一併施工許可函，並於 101 年 5 月 15 日

開工（整地排水計畫）。另該法人所屬健康生活園區開發基地，已完成使用地變更編定作業

，並報本署備查。又該園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評估差異分析報告，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評

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復經苗栗縣政府准予同意「遠雄健康生活園區開發案第二次變更開發

計畫」變更案。現該法人刻正規劃向苗栗縣政府申請核發建照執照，預計 101 年 12 月取得建

照。 

四、經查醫療財團法人遠雄健康生活園區基金會所屬健康生活園區開發案，係分 4 期開發醫療與照

護設施及其相關附屬設施為主要目的，無規劃引進生技廠商進駐。爰本署將依其規劃內容，

全力輔導其儘速完成該開發案之醫院設立。 

（四十六）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相關單位鎖定青少年族群加強生命教

育、人際關係的輔導，加強自殺防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3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96） 

盧委員就相關單位宜鎖定青少年族群加強生命教育、人際關係的輔導及自殺防治問題所提質

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按衛生署為加強青少年自殺防治事宜，已採取以下之具體措施： 

一、自殺有其生物、心理、社會、經濟與文化之複雜成因及其背景，且關係到個人身心健康、家庭

和社會網絡等多元問題，故其完整防治策略，除了健全之心理衛生及醫療體系以外，更需要

跨部會行政體系的密切連結及民間團體之投入參與。為此，行政院已於 99 年 7 月成立「心理

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會報」，持續邀集本院衛生署、教育部等相關部會及民間團體、專家學

者定期召開會議，以強化自殺防治網絡合作機制。 

二、為促進國人之心理健康，目前衛生署已結合衛政、社政及教育服務平台，推動各項心理衛生及

生命教育宣導工作如下： 



 

 
288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63 期 院會紀錄 

(一)建構心理健康促進學園與學校，包括：1、結合教育機關推動校園生命教育課程；2、提

供兒童、青少年具體求助或心理諮詢管道（安心專線 0800-788-995 請幫幫救救我）；3、

提供青少年網路視訊諮商服務，及時協助青少年解除兩性生理及心理困擾與疑惑；4、結

合教育機關辦理校園心理諮商駐點服務；5、推動校園訓輔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 

(二)營造心理健康的社區，運用文宣、媒體及網路等各種管道，宣導各項心理衛生服務措施

；定期於網站公布及更新心理健康及精神醫療資源，提供民眾查詢。 

(三)建構心理健康資訊環境，包括：1、加強向媒體宣導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之自殺新聞報導之

「六不六要」原則，避免產生社會仿效作用；2、呼籲媒體以「殺子後自殺」用詞取代「

攜子自殺」，以降低其文化正當性之誤導，並加強產後憂鬱症宣導防治，及呼籲父母重

視孩子的生存權…等；3、持續監測國內媒體報導自殺新聞，如報導細節文字或圖片，有

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將依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訂定之自律規範與審議辦

法，填具舉發書逕向該公會舉發。 

(四)加強社政人員、村里鄰長等自殺守門人訓練，強化辨識高危險群，及早進行通報轉介。 

三、針對青少年族群製作心理健康文宣，包括：Q 版心情溫度計摺頁、「關愛自己從心出發」L 型

資料夾、造型捲筆等文宣品，且出版青少年心理衛生與自殺防治手冊。 

四、建置自殺防治通報關懷系統，提供自殺未遂者關懷訪視服務，並深入分析青少年自殺個案特性

，研擬相關防治策略。 

五、促進心理健康醫療資源之運用，目前衛生署已印製「全國心理衛生與精神醫療服務資源手冊」

，置於該署網站，並提供各級學校參考運用。 

（四十七）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淑慧就青年就業率及薪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5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15） 

一、青年起薪低方面 

十年前，大專畢業生初進職場，還能憑藉高等學歷的加值，取得較高薪資，如今，因高

等教育普及，大專學歷成為普遍就職普遍條件，起薪水準也因勞動供給增加而下降。青年初

入職場應加強基本能力，累積職場經驗，故本會推動協助大專在學青年提升就業力計畫及各

項職場體驗計畫，讓青年可以增加軟實力，使企業更願意付出相對報酬，政府未來也會跨部

會協調，針對青年起薪適時鼓勵企業調整。 

二、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執行成效方面 

(一)近年高等教育普及，惟人才培育與職場需求存在落差，且多數大專校院應屆畢業青年在

畢業時尚未進行職涯規劃，亦未作好就業前準備，導致畢業後無法立即投入職場，或不

適應職場環境。為協助即將進入職場的新鮮人儘早作好生涯規劃，並建構由學校教育至

就業市場的完整轉銜機制，本會爰擬具青年職場體驗計畫溯自 92 年底開始辦理，藉由工


